
债权编号：

广州云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表

	债权人

基本

情况
	个人

债权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机构  债权人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情况
	说明：债权人可委托一至两名代理人，如未委托代理人，此栏可忽略

	
	委托代理人姓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是否律师
	否□    是□  律师执业证号：

	
	委托代理人姓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是否律师
	否□    是□  律师执业证号：

	债权基本情况

（单位：元）
	本金
	

	
	利息
	

	
	诉讼、保全等费用
	

	
	合计
	

	债权担保情况
	无担保 □

	
	 有担保 □
	主债务人姓名/名称：

	
	
	担保人姓名/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形式：一般保证 □    连带保证 □    

抵押 □        质押 □         留置 □

	是否涉及诉讼或仲裁
	否 □            是 □  案号：

	债权形成原因以及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送达信息

（每项限填一个）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单位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移动电话

（非常重要）
	

	本债权人知悉并同意以下事项：

    1. 本债权申报表不构成管理人对于本债权人所申报债权真实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的确认，也不视为对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的重新确认。

2. 债权申报人已全面、完整地知悉本次债权登记的有关要求并保证向管理人提供的资料及情况真实、准确、完整，否则，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3. 本债权人提供的移动电话用于接收参加债权人会议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或平安银行智破系统等平台的账号、密码，本债权人应保持电话畅通，否则一切不利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4. 本债权人提供的上述送达信息真实、准确。如上述送达信息发生变动，本债权人将通过书面形式通知管理人。管理人向本债权人送达相关文件资料，可以采用邮寄送达，邮件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也可以采用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本债权人收悉的方式送达。

5. 因本债权人填报的上述送达信息不准确、送达信息变更后未及时通知管理人、收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导致相关文件资料或信息未能被债权人实际接收，寄递企业退件之日或信息发送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6. 本债权申报表应另附债权成立、合法、有效的相关书面材料。

7. 对于需要债权人会议审议和表决的事项，同意以通讯方式召开：管理人可以将需要表决事项、表决票通过电子邮件或广州中院平安银行智慧破产系统公告等方式送达债权人，债权人在收到前述材料后，应当按照有关议案方案的说明等内容审议并填写表决票（或网上表决），并按照规定的表决截止时间将该表决票提交至管理人处（或网上表决）。如债权人在收到会议通知、表决方案及表决票后，逾期未表决的或管理人逾期收到表决票的，将视为债权人对表决方案的同意。
申报人签章：

日期：


填表说明：

1. 本表双面打印于一张A4型纸，每位债权人的每笔债权单独填写一张表；

2. “债权编号”由管理人填写。

